
　　论行政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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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很不健全 ,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受案范围小和诉

讼条件苛刻的问题 ,这与现代法治主义原则是相违背的。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对现

行行政诉讼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造 ,包括建立完善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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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早在罗马法时期 ,其程式诉讼就有了公益诉讼和私

益诉讼之分。一般来说 ,前者是指私人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 ,除法律有特别

规定外 ,凡市民均可提起 ;后者是指私人基于个体权益提起的诉讼 ,仅特定的人才可提起。①

就公益诉讼而言 ,依据被诉对象 (客体) 的不同可以分为民事公益诉讼 (或称经济公益诉

讼)和行政公益诉讼。② 前者主要是指在产品质量侵权、环境公害、医疗损害等情形下 ,因当事

人缺乏相应性和对应性时 ,由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提起的诉讼 ,在诉讼过程中适用民事诉讼

法的相关规定 ;后者是针对国家公权机关的行为或不行为提起的诉讼 ,在诉讼过程中适用行政

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由于公共权力部门本身就承担着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 ,因而因其作为或

不作为 ,发生侵害公共利益的可能性最大 ,而且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

为 ,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因为公共权力部门疏于管理或管理不力造成的。因此相比较而

言 ,行政公益诉讼较之于民事公益诉讼或者经济公益诉讼来说意义更加重大。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针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行政

诉讼 ,同传统行政诉讼相比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1 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通

常是非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 ,即原告一般是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或不行为没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组织和个人 ,他们依据法律的授权 ,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21 诉讼的对象是公共权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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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也有人对公益诉讼持三分法 ,认为民事公益诉讼和经济公益诉讼是两种不同的公益诉讼形式 ,其差别在于民事公

益诉讼以民事违法为前提 ,而经济公益诉讼则以经济违法为前提。但多数学者持两分法 ,并且认为这种两分法也

只具有理论意义 ,从确立公益诉讼的社会必要性来看 ,只有行政公益诉讼才是最具意义的。

参见周 :《罗马法原论》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第 886 页。

扬州大学副教授。



门 ,即国家机关及公务员 ,审查的是国家机关的行为和不行为 ;31 诉讼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个

案救济 ,而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原告的诉讼主张所指向的是公共利益而非某个人或某些人的

利益 ;41 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 ,因为诉讼的提起不以发生实质性的损害为要件 ,即

对公益的侵害不需要现实地发生 ,只要根据有关的情况合理地判断其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

即可提起诉讼。从社会效果来看 ,行政公益诉讼实际上是用较小的司法投入保护了更大范围

的社会利益 ,节约了社会资源 ;51 判决的效力未必仅限于诉讼当事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 ,通

常会有不特定的多数人依法享有原告资格 ,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个人或某

些人 ,在此情况下 ,法院判决的效力并不仅仅局限于诉讼当事人 ,而是遍及所有享有原告资格

的人。

二、行政公益诉讼的缘起

在早期自由市场经济时期 ,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都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 ,如果个人利

益受到了侵害 ,只要提起私益诉讼就可以抑制那些违法行为 ,进而实现对权利的保护 ;并且通

过这种微观的经济安全以及个人权利的保障也能充分实现保障社会经济安全和社会整体利益

的目的。所以 ,为了节约有限的诉讼资源 ,防止滥诉 ,各部门诉讼法一般都对诉的主体资格作

出了严格的限制 ,规定只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才有资格提起诉讼。但是产业革命以后 ,

“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化 ,单单一个行动就致使许多人或许得到利益或许蒙受不利的事件频繁

发生 ,其结果使得传统的把一个诉讼案仅放在两个当事人之间进行考虑的框架越发显得不甚

完备。”面对这种情况 ,“当今福利国家里虽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 ⋯⋯但是 ,被忽视的一点

是 ,组成集团的每一个个人 ,即使有一系列的诉讼理由 ,多数情况下并没有能力为保护自己而

将其付诸行动。其中 ,知识的欠缺和不能负担为解决纷争、寻求个人应得利益及援助所需费用

这两点是很大的障碍。因此 ,目前司法领域一个主要问题不是为个人提供对付集团侵害的 (事

后的)援助 ,而在于事前便阻止侵害的发生并实现公共利益、形成具有实效性的集团性援助方

案”,于是“私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近来不断增加”,并且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民

事诉讼法“今后最主要的发展”方向。③ 意大利卡佩莱蒂教授关于民事公益诉讼兴起原因的总

结同样适用于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蕴含的社会价值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国家福利行

政、给付行政的客观要求。

第一 ,行政公益诉讼体现了现代法制的发展方向。随着世界民主法治进程的加速 ,公民的

参政意识和对国家机关监督意识日益增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权

力的关系上 ,公民权利是源 ,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并为其服务。与此同时 ,20 世纪以来团

体主义日渐盛行 ,法律为适应社会的变化亦由个人主义的权利本位观向团体主义的社会本位

观转变。这种社会化的法律一方面要求消除绝对个人主义的自由权利的弊端 ,另一方面要求

国家担负起社会公众福利的责任 ,同时还赋予人民向国家请求保护其各种社会权益的权利。

因此 ,当社会的公共利益遭受损害 ,特别是因国家怠于行使职权造成公共利益受损或对于公共

利益保护不力时 ,倘若个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提起诉讼 ,不仅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

而且也不符合权利意识日益高涨的公民权利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行政公益诉讼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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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意 ]莫诺·卡佩莱蒂编 :《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徐俊祥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65 页以下。



现代法制的发展方向。

第二 ,行政公益诉讼体现了法律的御前功能 ,符合法治经济便宜的原则。法律的真正价值

应当体现为对人们行为的事前警示和防范而不仅仅是事后的惩戒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法律

只有充分实现其御前功能 ,才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传统诉讼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事后

的惩戒和补救 ,即在损害事实发生后通过对违法行为的惩治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虽然

受害人的损害得到了弥补 ,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 ,还是造成了不经济。而公益诉讼的提起

不以发生实质的损害为要件 ,任何个人或组织 ,对于可能危害或者已经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

为均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这将在客观上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改变传统诉讼事后补救的被动

性 ,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消灭在萌芽之中。

第三 ,行政的公共性决定了必须将公益诉讼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在现代国家行政诸特

征中 ,公共性是其本质特征。行政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是适应社会公共生活需要的形成物 ,它以

公共事务的管理为内容 ,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 ,并以直接性、主动性而与立法、司法的公共性

相区别。④ 现代行政的这种公共性特征决定了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以维护公益为已任 ,即便

行政机关享有裁量权时 ,其裁量也应以公益为标准。⑤ 一旦偏离或背离了这一目标 ,必须运用

一切手段包括诉讼来予以补救。

第四 ,行政公益诉讼有利于弥补国家行政管理的漏洞。现代社会日趋复杂化 ,政府的公共

事务也日趋繁多 ,这使得政府的管理不可能面面俱到 ,难免有遗漏之处。为了保证国家对社会

生活的管理目标得以实现 ,借“私人检察官”的力量来补充国家力量的不足在现代社会就显得

很必要 ,这也符合当代社会中介组织日趋发达 ,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交由社会中介组织

(个人可视为中介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来完成的趋势。行政公益诉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

国家将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部分地交与了社会中介组织和个人。⑥

第五 ,行政公益诉讼有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自自然法思想

家以来 ,以权力制约权力始终被看成监督和控制公权力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手段 ,即便如此人们

也从来没有否认过人民的权利对公权力的制约作用。在一定意义上 ,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和制

约较之于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更有意义 ,因为国家机关并不是超脱于一切利害关系之外

的 ,他们本身也组成了一个集团、一个阶层 ,他们相互之间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⑦ 权利对权

力制约和监督的途径很多 ,其中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当国家机

关的违法行为、不当行为或者不行为 ,即使还没有达到使公民、法人的利益遭受现实损害的时

候 ,无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也可以诉请司法机关对其进行司法审查时 ,行政机关便不能不

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从我国政府行政的现状来看 ,这一点意义尤为重大。以綦江虹桥事

件为例 ,修桥是一个公共工程 ,由政府发包 ,政府为何要发包给一个没有任何建筑资格、技术的

个体户 ? 对于这样一个明显不当 (实际上是违法) 的行为 ,如果允许人民以纳税人的身份提起

诉讼 ,由法院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 ,人民也就无须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了。类似的情况说明 ,

开放行政公益诉讼 ,让私人介入进来 ,广泛参与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当不仅损害私人利益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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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梁慧星教授指出 ,分权与制衡理论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公权的无限扩张 ,行政权的无限扩张和政府机构的无限扩

张 ,而其对公权的监督与制约的效果却是十分有限的 ,甚至是失败的。前引〔6〕,梁慧星等文 ,第 365 页以下。

梁慧星等 :《关于公益诉讼》,载《私法研究》第 1 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51 页。

翁岳生 :《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台湾月旦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第 2 页。

杨海坤 :《行政的公共性初探》,《法学论坛》2001 年第 2 期。



政行为 ,而且损害公共利益甚至不能增进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也将面临被诉危险的时候 ,政府

机关依法行政的时代才会真正到来。

第六 ,行政公益诉讼有助于切实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一般意义而言 ,行政机关作为

公权力的行使者 ,依法行政本质上就是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对相对人合法权

益的保障当然不仅于此 ,而且更加深刻地表现在这样一些情形之下 :因为侵权类型的不同 ,虽

然同时侵犯了多数人的利益 ,但对每个人来说 ,这种损害并不是很严重。也许有人认为“个别

地”寻求法律救济没有什么意义 ,或者没有足够的资金提出诉讼 ,但也可能存在没有达到法律

援助的资格的 ,也有受害人没有利用现存的起诉程序所必须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情况。另外 ,如

果侵害涉及到极为复杂的事实关系或有关法律极为难理解 ,为了获得救济要花费比自己要求

的高得不相称的费用 ,就会使一些潜在的原告失去提起诉讼的兴趣。甚至有可能发生被告得

到的利益比原告更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提起诉讼 ,就不可能听到任何异议 ,一些

不当行为也不会受到关注 ,在这些领域里 ,提起诉讼的原告通过引进司法统治方式便可推动公

共利益的实现。⑧ 而公共利益的实现客观上也就保护了相对人的利益。因为公共利益实际上

是与每一个人都休戚相关的利益 ,公益与私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两者有时甚至是交织在一起

的。德国学者鲁道夫·冯·叶林早在 1872 年就指出 ,“公共利益在由个人接近权利实现的情形

下 ,就不再仅仅是法律主张其自身的权威、威严这样一个单纯的概念上的利益 ,而同时也是一

种谁都能感受得到 ,谁都能理解得到的非常现实、极为实际的利益 ⋯⋯即一种能够保证和维持

各人所关注的交易性生活的安定秩序的利益。”⑨ 我国台湾学者陈新民也认为 ,就公益和私益

的本质而言 ,公益的概念并非绝对排斥由基本权利所赋予人们的私益。�λυ 因此 ,一切法律都必

须建立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同时使个别成员的利益也得到满足这一基础之上 ,都必须服从这

两种利益。一旦失去公共利益这个前提 ,个人利益便会失去依托 ;而缺失对个人利益的关怀 ,

公共利益将会失去正当性基础。从根本上来说 ,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不仅有助于促进私益的发

展 ,而且也是实现私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

三、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及启示

行政诉讼制度确立的初衷是为了保障行政权的独立行使 ,防止并排斥司法权对行政权的

僭越。但是自二战以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方普遍进入了福利国家时代 ,社会行政、福利

行政日益增多。按照英美法律传统 ,福利行政和社会行政不属于普通法上的权利 ,是政府的赐

予 ,公民或社会组织不能对其提起诉讼。然而由于福利行政和社会行政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 ,

若公民或社会组织对这部分行政行为不具有原告资格 ,则不利于保护公民权利。于是 ,行政诉

讼的价值重心逐渐地转向了保护行政相对人利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种转变的

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行政相对人基于公共

利益而具有原告资格。

在美国 ,很早就有相关人诉讼、市民提起的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和纳税人提起的禁令请求

诉讼等类似行政公益诉讼的形式。相关人诉讼即在私人不具有当事人资格的法域中 ,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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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λυ 陈新民 :《德国公法学基本理论》下册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49 页。

转引自前引〔3〕,卡佩莱蒂书 ,第 67 页。

参见前引〔3〕,卡佩莱蒂书 ,第 68 页以下。



允许私人利用相关人诉讼方式起诉 ———该行政行为的性质属司法审查所不熟悉的场合除外

———的法域很宽。例如 ,1901 年纽约州曾有一判决就是允许私人以原告的身份起诉的 ,对批

准在道路上经营报亭的行政行为给予处分。市民提起的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最初是作为相关

人诉讼提起的 ,后来私人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被允许以当事人的身份起诉。如 1896 年

的北达克他州的判决承认了私人要求依照宪法以州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县政府所在地的请求诉

讼。纳税人诉讼虽然本意为纳税人享有的为阻止地方公共团体的违法财产管理行为而提起的

诉讼 ,但同时也针对造成金钱损失的违法行为。其中一起典型案件为 :新泽西州的市民和纳税

人以违宪为由请求法院对公立学校强迫学生读圣经发出禁令时 ,尽管原告并未主张学生被迫

读圣经所增加的学习时间会带来学校运营经费的增加 ,州的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为该案对于

原告具有诉讼之利益。�λϖ 不过 ,行政公益诉讼的真正确立却是 20 世纪 40 年代的事。在 1940

年桑德斯兄弟广播站诉联邦委员会一案中 ,最高法院承认竞争者虽然没有受到合法权利的损

害 ,但是实际上受到了损害 ,可以依法享有司法审查的起诉资格。三年以后 ,第二上诉法院在

纽约州工业联合会 (法人)诉伊克斯案件中 ,针对被告主张的原告没有起诉资格一说 ,发挥了私

人检察总长理论 ,赋予私人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提起诉讼的权利。�λω

在法国 ,行政诉讼有越权之诉与完全管辖权之诉两种。其中 ,越权之诉着眼于公共利益 ,

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是对事不对人的客观诉讼。法国最高法院认为 ,法律中

排除一切申诉的条款 ,不能剥夺当事人提起越权之诉的权利。只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不许提

起越权之诉时 ,当事人的申诉权才受到限制。�λξ

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将行政诉讼案件分为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和机关诉讼

四种。前两种是以保护国民的个人利益为目的的主观诉讼 ,后两者是以维护客观的法秩序为

目的的客观诉讼。根据该法第 5 条的规定 ,所谓民众诉讼是指“请求纠正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机

关不符合法规的行为诉讼 ,并且是以作为选举人的资格或者其他与自己的法律上利益无关的

资格提起的诉讼。”�λψ 日本最高裁判所的一个判例很是引人注目。该案为请求营业许可无效

的诉讼 ,理由是行政机构批准某项营业许可违反了公共浴池的设置必须距其他公共浴池 250

米以上的规定。最高裁判所认为 ,“运用妥当的许可制度所保护的行业内营业利益 ,不仅是单

纯的事实上的反射性利益 ,也是公共浴池法所保护的法的利益”,因此 ,应当承认与依该营业许

可新成立的营业者有竞争关系的既存营业者当事人资格。�λζ 在另一案例中 ,日本秋田县教育

官员召开了六次座谈会 ,座谈会的费用支出巨大。于是该县的居民到法院状告该县教育长 ,认

·64·

�λϖ

�λω

�λξ

�λψ

�λζ 前引〔11〕,田中英夫等文 ,第 468 页。

参见杨建顺 :《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719 页以下。

参见王名扬 :《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669 页以下。

王名扬 :《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620 页以下。所谓私人检察总长理论 ,按照杰·弗兰克的解

释 ,是指“为防止公务员从事违反法律所赋予的权限 (之范围)的行为 ,联邦议会可根据宪法将此类起诉权授予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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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一授权的人 ,就是私人检察总长。”这种观点最早见于 1905 年 ,当时的表述是“反对违法的行政行为的私人 ,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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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样大的开支造成了政府大量资金流失 ,1990 年 6 月 25 日日本秋田地方法院对此作出判

决 ,要求被告将多开支的钱拿出来归还县政府。�λ{

在意大利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范围内 ,有一种叫做团体诉讼的制度 ,它是被用来保障那

些超个人利益、或者能够达到范围很广的利益的一种特殊制度。这种团体诉讼的适用范围最

初仅限于不正当竞争的诉讼 ,后来立法者将其扩大至劳动法、环境法的范围。1986 年 7 月 8 日

发布的第 349 号法令规定 ,如果行政行为的许可、拒绝、或者不作为违反了对自然的保护及对

自然景观的维护 ,那么某些被认可的团体 ,尽管其权利并没有受到侵害 ,也有权对这一行政行

为提起诉讼。根据这一规定 ,对那些有关诉讼权限传统的、主观的前提条件便可以不予考虑 ,

而那些特殊的集团利益及超个人的利益也可以得到贯彻和保障。�λ|

在英国诉讼制度中 ,有一种混合程序 ,即用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 ,具体是指检察总长在

别人要求禁制令或宣告令或同时请求这两种救济时 ,为阻止某种违法而提起的诉讼。通过为

此而出借他的名字 ,检察总长使得禁制令和宣告令这种基本上是捍卫私人权利的救济转而成

了保护公共利益的公法救济。该程序的基础是国家利益 ,为了普遍的公共利益而维护法律。

为了公共利益而采取行动是检察总长的专利 ,他的作用是实质性的、合宪的 ,他可以自由地从

总体上广泛地考虑公共利益。因而他可以自由地考虑各种情形 ,包括政治的及其他的。在

1982 年国内税收委员会案中 ,贵族院更是明确肯定了某纳税人协会对于国内税收委员会同意

放弃某报业印刷行业 6000 名职工拖欠巨额所得税的行为具有“足够的利害关系”而具有原告

资格。正如丹宁勋爵对此评说的那样 ,如果有充分理由假定一个政府部门或一个公共机构正

在违反或即将违反法律 ,使女王陛下的成千上万的臣民受到损失或伤害 ,那么 ,任何受损失或

伤害的人都可以把这种情况提请法院注意 ,并请求法院贯彻法律 ,而法庭则可以自行决定使用

一切适当的救济手段。�λ}

正是充分注意到了行政诉讼中的这些变化 ,美国著名行政法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指出 ,“行

政法方面的任何变化都没有原告资格方面的变化迅速。在最近几年中 ,原告资格的栏杆大大

降低了。”在美国 ,“宪法允许国会授权任何人对此争议的问题提起诉讼 ,即便这种诉讼的唯一

目的是保护公益也行。”�λ∼ 在法国 ,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制裁违法的行政行为 ,保障良好

的行政秩序 ,不在于保护申诉人的主观权利 ,这是一种没有当事人 ,对事不对人的诉讼。”�µυ 在

英国 ,行政诉讼的“申请人除作为公民 ,关注警方应履行其贯彻实施有关法律义务外 ,并无个人

特别利害关系”,法院对这样的申请人“不仅没有反对他缺乏诉讼资格问题 ,相反 ———强调他提

起诉讼是为了公众做了一件好事”。因为 ,如果一般公民不能关注公共利益 ,“那在公法制度中

就将存在严重的缺陷”。�µϖ

可见 ,20 世纪以来国外行政诉讼理论与实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中至少透

视出这样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

第一 ,各国对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基于维护公益的需要提起行政诉讼虽然作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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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限制性的规定 ,且宽泛不一 ,但是扩大参与行政过程的利害关系人的范围 ,其权利或利益直

接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行政管理直接相对人、权利或利益间接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行政管理

间接相对人 ,甚至任何人 ,均可依法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成了现代行政法发展的最重要

趋势之一。�µω

第二 ,为防止可能出现的滥诉 ,保证诉讼的严肃性 ,行政公益诉讼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才

能提起。意大利规定 ,为避免出现那种半开玩笑性质的诉讼行为 ,起诉的权限仅限于被行政机

关证明了的、有信誉的团体行使。�µξ 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 42 条规定 ,民众诉讼只有在“法

律上有规定时 ,限于法律规定者 ,才能够提起”,如《公职选举法》中规定的选举诉讼、当选诉讼 ,

《地方自治法》规定的居民诉讼等。

第三 ,为谋求行政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问题的妥善解决 ,各国普遍强调行政诉讼中原告资

格应与普通法上的诉因有所区别。实践中法院不再拘泥于法律权利原则 ,即原告必须能积极

证明其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已经或正在遭受侵害 ,而是采用事实上的损害标准 ,即原告只要提出

其所要求审查的行政行为对其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或非经济价值的损害 ,那么他就具有原告

资格。美国环境行政法学者在谈到这种变化时说 ,“最高法院要求原告举证证明他已受到了

‘事实上的损害’。在环境诉讼中 ,就是要求原告确定 ,在他所指控的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与他

所享用的环境的某些组成部分所遭受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损害不必是物质损害和

任何经济损失 ,仅是美学上的损害即为已足。原告为了获得诉讼资格 ,仅需证明存在以下一种

‘实际上的可能性’,即如果法院对政府机关所从事的违法行政行为加以司法补救 ,则会减轻原

告所蒙受的环境损害。在采用这种审查方式时 ,法院已经愿意 ,至少是在环境诉讼中愿意 ,放

松对因果关系紧密性的要求。”�µψ

第四 ,为解决行政公益诉讼与传统诉讼制度的冲突 ,这些国家并没有立即对现行诉讼制度

进行改造 ,而是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通过审判实践扩充相关法律条文的内涵来实现。在

美国 ,最高法院一方面通过私人检察官理论实现了行政公益诉讼引发的起诉资格问题与联邦

宪法第 3 条规定的起诉资格的衔接 ,另一方面通过判决对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当

事人的概念的解释越来越宽泛 ,即从其权利、利益或义务受到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的明显的当事

人 (即行政管理直接相对人)扩大到作为行政管理间接相对人的竞争者、消费者 ,甚至任何人 ,

利害关系不仅包括人身损害、经济损害 ,而且还包括环境美及生态平衡利益等许多人共同享有

的非经济价值的损害。�µζ 在意大利 ,对于团体诉讼的普及是通过对宪法第 2 条作出创造性解

释来实现的。这一解释承认每一个个人都拥有人类固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和基本的自由 ;同

样地 ,那些由个人创建和构成的、并已人格化的社会共同体 ,也拥有这种权利和自由 ,且应该受

到法律的保护。此外 ,对宪法第 32 条作出的解释也为团体诉讼的普及作出了贡献。该解释认

为 ,宪法第 32 条的规定 ,不仅是要保护作为个人权利的健康权 ,而且还要对作为“共同体的利

益”的健康权进行保护。很多法令都对一些被认可的自然保护团体赋予了一定的共同参与、共

同工作的权利。这些权利是通过有关行政当局作出的一系列对自然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

而产生的。根据这些权利 ,被指定的社会共同体有权利参加行政程序。由此而最终引出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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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对原先被认为是决定程序的最后机构的行政当局所作出的处分进行审查的权利。�µ{ 而法

国和日本 ,已经在立法上较为妥善地解决了行政公益诉讼引发的原告资格问题。

四、建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一)行政公益诉讼是否可行

前述可见 ,行政公益诉讼在国外早已不新鲜 ,而在我国却姗姗来迟 ,甚至是欲说还休。虽

然偶有学者言及 ,但更多的人却是担心行政公益诉讼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

精神是否和谐 ,如何协调。笔者以为 ,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在我国开放行政公益诉讼在理论

上并无多大障碍。理由如下 :

第一 ,从根本上讲 ,一切诉讼无不以对公益的保护为目的 ,公益诉讼不过是传统私益诉讼

对公益保护的深化 ,两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传统的诉讼和公共利益诉讼之间的差别 ,从

某种意义上说 ,本身可能是一种错觉”。从传统诉讼法的角度来看 ,当人们的权益受到非法侵

害时 ,他就享有了提起诉讼予以救济的权利。而一旦其诉诸法院 ,得到救济的就不仅是他个人

的权利 ,同时实际上也维护了公益 ,“即证实了法律的实效性 ,使得潜在的违法者不敢染指违法

行为这样的公共利益。”�µ| 可见 ,尽管传统诉讼法理论将诉讼的起因归结为个体私益受到的损

害 ,其直接目的是维护受害者的个人利益 ,但在实质上一切诉讼也都维护着社会的公共利益。

所以 ,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 ,赋予个人与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当不违背诉讼法的价值理

念。

第二 ,刑事诉讼中实行国家追溯主义 ,也说明了基于公共利益提起诉讼的可行性。在刑事

诉讼中 ,我国同国外其他国家一样实行国家追溯主义。也就是说 ,即使受害人放弃追究犯罪嫌

疑人的刑事责任 ,也要由国家公诉机关提起公诉。刑事诉讼中的这种国家追溯主义的理论依

据正是在于犯罪行为侵害的不仅是私人利益 ,更是对公共安全的一种威胁 ,即构成了对公共利

益的损害。从实质上来说 ,刑事公诉正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提起的诉讼。虽然刑事

诉讼与行政诉讼是两种不同的诉讼制度 ,两者的价值重心亦有所区别 ,在行政诉讼中我们不能

照搬刑事诉讼的制度架构 ,但从中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 ,即基于保护公益的需要提起行政诉

讼在法理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第三 ,依法行政的利益远远大于滥诉的不益。的确 ,开放行政公益诉讼肯定会增加行政诉

讼案件的数量 ,但是在注重投入产出的市场经济社会里 ,不计诉讼成本而去滥诉的可能性是极

小的。有人甚至断言 ,即使像古罗马共和时代那样 ,任何人都可作原告 , �µ} 中国的行政诉讼仍

然不会门庭若市 ,因为诉讼是要成本的 ,没事找事或以诉讼为乐的情况极难出现。�µ∼ 退一步

说 ,即使出现了滥诉的情形 ,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在迈向法制文明的现代 ,行政机关是

否能依法行政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 ,保障公民权益不受行政行为侵害的

需要和使不法行政行为得到纠正的需要 ,某种程度上 ,已上升为最重要的需求 ,而这种需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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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非一种可能的滥诉所能比拟的。�νυ

第四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上规定的抗诉制度 ,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行政公益诉讼与我国行

政诉讼理论和制度的兼容性。行政诉讼法第 64 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决、裁定违反法律、法规的 ,应当依法提起抗诉。”这一规定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对于已

经生效的法院裁判可以提起一个新的诉讼程序。而提起新一轮诉讼程序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维

护哪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而是在于维护司法公正。而维护司法公正是为了保证法律的正

确统一实施 ,其实质就是维护公共利益。可见 ,行政抗诉制度存在的基础是公共利益 ,基于公

益的需要提起行政诉讼并不违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精神。

(二)行政公益诉讼如何可能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草创于 1982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1990 年 10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标志着行政诉讼制度的真正建立。从我国行政诉讼实

践来看 ,被诉行政行为的范围非常有限 ,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 ,并且有权提起诉讼的也只能是

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正如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草案) > 的说明》中所说 ,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 ,行政法还不

完备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还不够健全 ,行政诉讼法规定民可以告官 ,有观念更新问题 ,有不习

惯、不适应问题 ,也有承受力问题 ,因此对受案范围当时还不宜规定太宽 ,而应逐步扩大 ,以利

于行政诉讼制度推行。这一段话 ,尤其是王汉斌说的受案范围“应逐步扩大 ,以利于行政诉讼

制度的推行”,反映了我国行政诉讼立法原意的一个重要内容 ,即法院司法审查范围的狭小是

暂时的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应当而且必须逐步扩大。事实也正是如此 ,1999 年通过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 就在一定

程度上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严格地说 ,私人基于维护公益的需要提起行政诉讼

仍无直接的依据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对于公益诉讼就无所作为。

从理论上来说 ,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施至少要解决这样两个基本问题 :一个是受案范围 ,一

个是原告资格。根据国外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经验 ,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框

架内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的。

1.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在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 ,不仅抽象行政行为被一律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 ,而且并非全部具

体行政行为都可以诉请司法救济。究其原因 ,有立法方面的因素 ,但更多的却是源自司法实践

的惯性。因此 ,只要我们调整行政诉讼实践的思路 ,充分挖掘法律条文的内涵 ,辅之以相应的

司法解释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可以有所扩充的。

第一 ,行政诉讼法第 1 条明确规定 ,该法的宗旨是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这种合法权益的内容涉及基本人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活动等各方面的权利和自

由。也就是说 ,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一旦这些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不法侵害 ,行政诉讼都要担负

起救济的使命。然而由于行政诉讼在当时是一个新鲜事物 ,为了方便法院、行政机关以及相对

人的理解 ,行政诉讼法在第 2 条一般性规定的基础上 ,第 11 条又对可诉行政行为作了列举。

据此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列举理解为对受案范围的示范 ,即不具有划定范围的性质。这就是

说 ,除了行政诉讼法第 12 条规定的行政行为以外 ,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均具有可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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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退一步说 ,即使行政诉讼法第 11 条列举性规定带有一定程度的划定受案范围的性

质 ,它实际上也为扩张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留下了一个余地。该条第 2 款规定 ,“除前款规定外 ,

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这是用概括的方式对我国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列举之后所进行的补充。很显然 ,该款的本意是在授权其他法律法规可

以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加以扩充 ,也就是说其他法律法规完全可以突破行政诉讼法第 11 条

第 1 款列举的范围 ,规定不仅损害行政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案件 ,而且其他一切损害

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案件都可以诉讼。遗憾的是 ,自行政诉讼法颁行以来 ,几乎没有出

台积极规定人身权、财产权之外的权利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法律、法规 ,也很少发生超出

涉及人身权、财产权以外权益的行政诉讼。这种状况说明行政诉讼法第 11 条第 2 款所应当发

生的效果在行政诉讼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得到体现。因此 ,为了解决行政公益诉讼与现行行政

诉讼法的衔接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释放该款所蕴含的基本精神来实现 ,即通过颁行新的法律或

法规 ,赋予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诉性。

第三 ,相比较而言 ,抽象行政行为较之于具体行政行为与公益的关系更为密切 ,因而损害

公益的可能性更大。然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2 条的规定 ,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可能进入司法

审查的范围 ,而抽象行政行为则不具有可诉性。如此一来 ,大量的因抽象行政行为引发的对公

共利益的损害却被排除在行政公益诉讼之外。笔者认为 ,随着解释的颁行 ,这一问题实际上已

经部分地得到了解决。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 ,自行政诉讼法提出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以来 ,10

多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一直力图归纳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在内涵与外延上界限。

遗憾的是 ,至今也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结果。这或许说明一个道理 ,那就是具体行政行为与抽

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本身就不具有科学性 ,要在两者之间找出一个明确的界限或许根本就是不

可能的。理论上的这种窘境决定了在实践中要对某一行政行为作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

行政行为的判断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正是基于这一情况 ,解释第 1 条不仅放弃了对具体

行政行为内涵进行界定的做法 ,而且将受案范围圈定为行政行为 ,并对不可诉的行政行为作了

列举。这样一来 ,就使得行政诉讼实践中完全可以将那些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 ,包括损害公共

利益的行政行为纳入诉讼的范围之内 ,而不必去判别他们究竟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为。

正如有学者评说的那样 ,解释以概括式和明确排除相结合的方法 ,无疑大大拓宽了行政诉讼的

受案范围 ,克服了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规定上的缺陷 ,因而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先进的规

定 ,可以说 ,与司法审查发达国家的作法相差无几 ,并且为修改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

定作了铺垫。�νϖ

第四 ,从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来看 ,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这种理解也是有充分依据的。

宪法第 41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

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诬告陷害。”宪法赋

予公民享有的这项权利既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民主监督权 ,也是宪

法对于公民权利的一种保护。依照国外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 ,我们也完全可以在现行的法律

框架内 ,依照宪法精神将行政公益诉讼纳入受案范围。

2.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2、11 条的规定 ,能够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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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必须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有这种关系的人是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的 ,20 年来我国行政司法实践也的确是如此执行的。但是这种一以贯之的做法同样受到了挑

战。例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行政机关对于违法侵害他人利益的人有

义务施以处罚。如果此时行政机关没有对侵害他人利益的人实施处罚 ,或者对加害人实施在

受害人看来较轻的处罚 ,受害人是不能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原告的身份要求责令行政机

关处罚或加重处罚致害人的。在司法实践中 ,行政处罚法的这种规定却引起了行政法学界的

广泛关注。我们注意到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强调 ,在上述情况下 ,受害人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

政行为是存在着利害关系的 ,即受害人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行政机关具体

行政行为的侵害 ,只不过这种侵害不是直接的 ,而是间接的罢了。�νω 解释显然接受了这种观

点 ,其第 12 条的规定 ,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

服的 ,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规定较之于行政诉讼法第 2 条规定的“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

其合法权益”来说 ,无疑大大扩充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νξ 因为按照通常的观点 ,法律

上利害关系有直接与间接之分 ,也有切身利害关系与非切身利害关系之分 ,还有已经 (实在) 利

害关系与可能利害关系之分。与某一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享有原告资格 ,同样

有间接利害关系甚至可能利害关系的人也都应该具有原告资格。这样 ,从理论上来讲 ,任何损

害公益的行为都与公民或其他社会组织存在某种形式上的利害关系而使他们具有了原告资

格。

解释的这一变化充分反应了现代行政诉讼法不断扩大原告资格范围的趋势 ,为对行政行

为进行日益频繁的司法审查打开了法院大门。正如施瓦茨指出的那样 ,“法律就是朝着允许全

体公民起诉他们所感兴趣的任何行政裁决的方向发展。”“尽管宪法包含了有关原告资格的规

定 ,国会仍可以为某个人或某种人规定他们本来所没有的原告资格。即使有关个人没有通常

所要求的那种直接的个人利害关系 ,法律赋予他们的原告资格仍是有效的”,即国会可以通过

制定法律授权某个没有起诉资格的公民或公民团体提起司法审查诉讼。赋予法定原告资格并

不是创设新的私法权利 ,其目的在于保护有关的公共利益。�νψ 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

验来看 ,这样的授权在我国通常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司法解释来实现的。

需要说明的是 ,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只是成为原告的一种可能性 ,它主要解决的是在行

政诉讼中什么人具备了何种条件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的问题 ,即谁的行为能够

导致行政诉讼开始。至于是否能真正成为原告并非原告资格所能解决的问题。�νζ 因此 ,担心

原告资格的扩张会导致滥诉是多余的。与此同时 ,在以前狭义的、严格的原告资格概念已经被

证明不能充分适应当今法律制度中公共利益要求的情况下 ,基于任何理由而对原告资格进行

的限制也都是与现代法治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诉反对制定规章

机构程序的学生案”中所强调的那样 ,“不能简单地因为许多人都遭受了同一种损害而否定受

害人中某一人的诉讼资格。”如果仅因许多人都遭受同一种损害而否定某些受害人的诉讼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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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那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对危害性更严重的政府行政行为提起控告”。法院对诉讼资格的

审查应当是质量上的审查而不是数量上的审查 ,只要原告受到了“可以辨认的轻微的事实上的

损害”,就足以确定其具有诉讼资格 ,而不论这种损害多么间接 ,因果关系多么微弱。�ν{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 ,在我国现行诉讼制度框架内法院完全可以受理公民、法人或其

他社会组织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与西方许多国家一样建立了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还很不健全 ,尤其是在司法实践

中存在着受案范围狭小和诉讼条件苛刻等等问题 ,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包括建立完善的行政

公益诉讼制度 ,必须对现行行政诉讼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ystem in China , such as limited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 and the harsh conditions of litig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 which are contradictory to

modern principle of the rule of law.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 China must carry out fundamental

reforms on its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ystem ,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adminis2
trative public interest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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